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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5年1月16日14：30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南钢

宾馆召开。网络投票相关服务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月16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和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3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320,716,46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5.6793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量

（

股

）

1,020,2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263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参加网络投票方式

的股东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6人，董事黄一新先生、祝瑞荣先生、余长林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会在任监事5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3人，监事王开春先生、

陈傑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91,6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17,9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6%；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2%。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5,6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1,9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10%；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7%。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对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具体方案逐项审议。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

择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3、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8,770.5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084.45万元。 最终

募集资金总额根据公司员工参与南钢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出资总额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现金分红、送红股、配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不作调整。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德邦-南钢股份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即南钢股份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发行对象将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5、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年12月26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向上舍入至取2位小数），即2.29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现金分红、送红股、配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6、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084.4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

束后，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9、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前尚未分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如有）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141,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票9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9%。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 中小投资者反对票141,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6%；中小投资者弃权票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6,862股，同意票占总票数的99.9928%。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803,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

（四）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1,8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五）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1,8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票1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票231,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6%。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1,8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七）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1,8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八）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2、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3、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4、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且不允许授权的事项外， 授权董事会按新发布的法

律、法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相应调整；

5、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代表公司做出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的必需、恰当

和合适的所有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1,8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监管

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

2、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向有关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

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3、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制作、修改、签署、报送、补充报送本次发行的相关

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制作、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协议、各种公告、其他相关协议等），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信息披露事宜；

4、决定并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专业服务机构；

5、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上市等相关事宜；

6、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根据本次公开发行后的公司股本、股份总数及构成变动相

应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7、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并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8、在遵守届时适用的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有关监管部

门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政策有新的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且不允许授权的事项外，根据有关规定以及监管部门的要

求（包括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和市场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募集

资金投向等进行调整，并拟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填补公司即期回报的措施；

9、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代表公司做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必需、恰

当和合适的所有其他事项。

10、以上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将上述授

权转授予公司董事长和/或公司总经理行使，且该等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320,471,8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票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十）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代南钢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德邦证券” ）签署《德邦-南钢股份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190,952,457股

股份，属于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058,721,296股股份，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和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作为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798,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票

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德邦证券受托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事宜， 与德邦证券签署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和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798,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票

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十二） 审议通过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关联交易， 同意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同意公司与德邦证券签署《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德邦-南钢股份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合同》。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和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798,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票

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79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中小投资者反对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投资者弃权票2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五）、（七）为普通决议议案，除议案（五）、（七）外，其

他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李远扬律师、焦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80� � �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2015-003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接到控股股东刘良文

先生关于其部分股票进行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刘良文先生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三份《股票质押合同》、《股票收益

权买入回购合同》，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合计18,800,000股质押给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相关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404000002955、404000002956、

404000002957），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月15日，股份质押冻结期限从质押登记日至约定的购回交

易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至公告日，刘良文先生持有本公司限售股份27,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3.75� %，其

中质押股份18,800,000股，占刘良文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69.63%，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3.5%。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证券代码：000926� � � �公告编号：2015-004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股份"或"发行人"）公开发行不超过32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13号文核准。 本期债券发

行规模为10亿元（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2015年1月16日，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簿记管理

人（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

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为7.5%。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1月19日， 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

上发行代码为"101650"，简称"15福星01"；将于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1月21日面向机构

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5年1月1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簿记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86� � �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5-003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产品取得绿色食品证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近日，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产品取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

的绿色食品证书。 经审核，公司生产的低聚异麦芽糖、果葡糖浆、麦芽糊精、麦芽糖、葡萄糖浆等产

品符合绿色食品 A�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绿色食品标志是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正式注册的质量

证明标志。 绿色食品，是指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按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并经国家有关的专门机

构认定，允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营养型的食品。

公司取得绿色食品认证实现了公司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安全保证。 满足了消费者对

食品质量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越来越注重绿色、健康、

营养与安全，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有助于公司健康功能食品的推广与发展，并进一步获得市场的认

可，增强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

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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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28号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盐湖大厦16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兴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60人，代表股份1,094,656,182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8243%。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044,368,93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26%；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55人，代表股份50,

287,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1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7人，代表股份 104,999,89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1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206,

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3％；反对547,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00％；弃权1,901,8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3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50,6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74％；反对547,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13％；

弃权1,901,8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8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13％。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186,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84％；弃权1,30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7,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186,4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00％；弃权1,30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7,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2454％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232,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126％；弃权1,261,7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1,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232,3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37％；弃权1,261,7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1,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2017％。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发行股票的数量

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94,656,182股， 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2,163,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977％；弃权330,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2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反对2,163,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09％；

弃权330,25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2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5％。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发行股票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2,01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42％；弃权477,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7,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3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2,016,8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08％；弃权477,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7,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45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发行股票的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457,0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331％；弃权1,037,1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7,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457,0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77％；弃权1,037,1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7,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9877％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457,0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331％；弃权1,037,1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7,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457,0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77％；弃权1,037,1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7,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9877％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2,163,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977％；弃权330,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2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2,163,9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609％；弃权330,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2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145％。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454,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328％；弃权1,040,0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454,1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49％；弃权1,040,0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9905％。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186,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84％；弃权1,30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7,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186,4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00％；弃权1,30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7,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2454％。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37,

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9％；反对1,761,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609％；弃权757,6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7,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9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481,1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12％； 反对1,761,1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73％；弃权757,6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7,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7215％。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1,186,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84％；弃权1,30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7,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 反对1,186,4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00％；弃权1,30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7,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2454％。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594,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43％；弃权1,899,2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反对594,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66％；

弃权1,899,2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9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88％。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74,

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33％；反对564,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16％；弃权1,916,8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6,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18,0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63％；反对564,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81％；

弃权1,916,8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6,8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5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577,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27％；弃权1,916,8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6,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反对57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98％；

弃权1,916,8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6,8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5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162,

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577,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27％；弃权1,916,8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6,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05,7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46％；反对57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98％；

弃权1,916,8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6,8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5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465,

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99％；反对168,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54％；弃权2,022,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09,6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40％；反对168,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02％；

弃权2,022,0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2,0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58％。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关于制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0,770,

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50％；反对1,891,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728％；弃权1,993,9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1,114,20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993％； 反对1,891,6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16％；弃权1,993,9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899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九）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478,

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19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79％；弃权1,981,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1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21,9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57％；反对19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70％；

弃权1,981,6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73％。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478,

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15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42％；弃权2,022,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21,9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57％；反对15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5％；

弃权2,022,0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2,0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5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制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518,

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47％；反对715,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654％；弃权1,421,8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1,8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9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62,3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42％；反对715,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16％；

弃权1,421,87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1,87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542％。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实施150万吨/年钾肥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453,

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8％；反对1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65％；弃权2,022,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797,3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23％；反对18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9％；

弃权2,022,0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5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对青海盐湖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决定按照出资比例对盐湖机电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的贷款担保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453,

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8％；反对1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65％；弃权2,022,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797,3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23％；反对18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9％；

弃权2,022,0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2,0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5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

案

公司本次对盐湖海纳拟申请银行贷款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94,656,182股，其中同意1,092,478,

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15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42％；弃权2,022,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21,9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57％；反对15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5％；

弃权2,022,07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1,6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5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公司股份492,901,654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01,754,528股，其中同意599,576,5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81％；反对898,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494％；弃权1,279,1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9,1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12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21,9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57％；反对898,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60％；

弃权1,279,17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9,17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83％。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十六）审议《关于公司与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公司股份492,901,654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01,754,528股，其中同意599,576,5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81％；反对858,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426％；弃权1,319,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9,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19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21,92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57％；反对858,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75％；

弃权1,319,57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9,57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67％。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纪美怡 许宁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